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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宣導法令宣導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
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

公布: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
※除第 12 條條文自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，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。

*第 十二 條
一、於校（園）內鑑定評估者，給予至少半日公假及課務排代。
二、至他校（園）或幼兒園新生入園鑑定評估者，給予至少一日公差及
課務排代，並支給跨校鑑定評估費新臺幣四百元及交通費。
三、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，依其實施之測驗給予施測費。
四、鑑定評估人員撰寫鑑定評估報告，每份給予至少新臺幣一千一百
元。
五、前項個案鑑定評估安排於平日下班後時段、夜間或假日進行者，各
該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，並應依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
數，給予補休及其課務排代。



鑑定評估人員課務鑑定評估人員課務
113 學年度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

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費用實施計畫

跨校定義:
為兼職評估⼈員，⾄⾮編制內學校施測；
若為全時⽀援教師，⾄⾮⽀援學校施測。

彈性調整:
截⽌⽇期2/17，將特殊狀況佐證
資料mail到中⼼審查。
儘再核予公假，無派代。



鑑評工作經費支領鑑評工作經費支領
113 學年度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

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費用實施計畫



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一覽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一覽表
113 學年度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

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費用實施計畫



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一覽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一覽表
113 學年度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

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費用實施計畫



鑑評工作經費支領鑑評工作經費支領
113 學年度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

鑑定評估人員工作費用實施計畫

1. ⾃113學年度起，為執⾏本市鑑定評估工作者，始得適⽤本表。
2. 施測費由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⽀領，且不得重複⽀領。
3. 施測費⽤依據評估工具施測項度及結果分析時間，給予相對應施測
費⽤。
4.鑑評工作經費⽀領，請各校於各梯次鑑輔會後依實際工作內容填具，
並將核章紙本送⾄承辦學校。

請依實際狀況填具申請





請承辦⼈協助輸⼊份數與次數即會⾃動⾦額帶⼊，無則填0，
鑑評教師確認後請簽名。
⾄通報網提報鑑定安置:下載本次提報清冊後將學⽣個資隱藏
後印出，列為審核附件。
請將印領清冊會簽完成後，併同提報清冊，公⽂櫃⾄承辦單
位以利核銷。

113學年第一學期鑑定費用注意事項113學年第一學期鑑定費用注意事項

於114.02.14前紙本送至承辦學校。於114.02.14前紙本送至承辦學校。

113學年度期初場承辦單位 ：特教專服中心(中正國小)。
 (期初場已核發跨校交通費及跨校鑑評費用，本次不重複支領)

113學年度期中轉介承辦單位：
 學前國小-碇內國小、國高中-建德國中。



特教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
暨基隆市期中鑑定說明重點宣導

114.02.10
��相關專�服�中⼼

���主�



關於學習障礙
1.鑑定標準未改變

2.專服中心修正

a.學障鑑定流程

b.學障鑑定資料表

於113學年第二學期適用


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114.01.25 修


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114.01.25 修


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


基隆市113學年度學⽣�定��表(學�障�)

篩選⽤測驗⼯具
(每項度擇⼀測驗⼯具即可)

減少重複施測

重複施測之測驗
不列⼊施測費計算

https://kse.kl.edu.tw/461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
●智力正常判定的標準依據： 

1. 全量表 80 以上（含信賴區間）。

2. 各分量表有一因素指數在 80 以上，有顯著差異

者，可選擇最高因素指數。
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
不符合學障鑑定基準

有特殊需求轉送其他特教類別，釐清主要核心困難 
●智力全量表<80(考量標準誤後)，且主要指數間沒有差
異，並高於 80 者。 
●有嚴重情緒問題，特殊異常的固著性。 
●有視力或聽力等感官問題等。 



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模式及流程圖 

符合學障鑑定基準

初步研判針對篩選未通過的項目，
進一步進行核心困難診斷，

依照年段選用合適的標準化測驗工具。





●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

核心困難診斷(針對未通過項目，選用合適測驗)

閱讀理解+
聽覺理解

●聽覺理解測驗 
●兒童口語理解測驗

識字

施測提醒: 
1.同次鑑定已測過則不必再測。 
2.鑑評務必使用學生該年段版本，不宜降版本。



核心困難診斷(針對未通過項目，選用合適測驗)

口語 ●修訂學齡兒童語障量表

施測提醒: 
1.學生需有讀寫問題。 
2.若僅口語有問題，宜往語障研判。 
3.個案口語少或口語表達異常，則以數位方式錄
製語料 (可參考語障量表中語言表達部分)。 



核心困難診斷(針對未通過項目，選用合適測驗)

書寫
●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(題本乙丙) 
●國小學童寫字測驗(聽寫以外部分) 
●國民中小學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
●國小學童書寫語言測驗 
●必附日常學習書寫樣本(如:聯 絡簿、
未批改的作業等)

數學
●基本數學核心測驗 
●數學診斷測驗(非應用題型)



核心困難診斷(針對未通過項目，選用合適測驗)

注意力
●檢附注意力診斷證明 
●電腦化注意力診斷測驗 
●注意力表現相關量表

知覺
動作

●標準化知動評估( BOT、 TVPS) 
●拜瑞布坦尼卡視覺動作發展測驗(VMI)

記憶力
●須排除專注力問題 
●參閱魏氏工作記憶指數，輔以質性描述
佐證說明 



綜合研判(亞型)

1.小學低年級請優先考量語障的可能性。 
2.學生若合併注意力或知動困難，則加做中文閱讀
診斷測驗（聲韻覺識、部首表意、聲旁表音）。 
3.測驗無困難，僅可判注意力或知動，不宜加判閱
讀型。 

閱讀



綜合研判(亞型)

書寫 需排除識字、知動困難。

數學
排除因文字解碼及閱讀理解在應用問
題上的困難，因此需呈現「非應用題

型」測驗或相關資料。



綜合研判(亞型)

注意⼒

1除了標準化注意力測驗，尚需蒐集注意力表現
相關量表。 

註: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者，優先思考研判情緒
行為障礙或自閉症，或做區別性評估。 



綜合研判(亞型)

知動

記憶

應具有實際學習上所觀察到的困難，
需蒐集知動表現相關質性資料。

需學習及日常生活二項情境皆有記憶困
難，並需排除注意力、知動問題，需蒐集
相關記憶力表現相關資料。多數為腦傷。



提醒:
1.原有專團服務之學
⽣(重新鑑定者)，建議
校內治療師評估後，
直接勾選需求服務

2.新申請服務者，請
檢附醫療院所報告

3.新申請服務但無醫
療院所評估報告，務
必參考需求檢核表，

再勾選單項評估



提醒:
1.原有專團服務之學
⽣(重新鑑定者)，建議
校內治療師評估後，
直接勾選需求服務

2.新申請服務者，請
檢附醫療院所報告

3.新申請服務但無醫
療院所評估報告，務
必參考需求檢核表，

再勾選單項評估

單項評估者，務必請治療師協助評估
並押上評估決議

1.到中⼼申請單項評估
或

2.請校內治療師評估



法令宣導
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

修法: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
※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(實施），

施行日期：民國 114 年 08 月 01 日

*增訂幼兒為本辦法之鑑定對象。
*修正視覺障礙之鑑定基準為優眼視力值未達○．四者。
*修正聽覺障礙之鑑定基準，納入四千赫為評估數值之一，及
納入單側聽損者。
*修正語言障礙之鑑定基準，修正為語音異常、嗓音異常、語
暢異常及發展性語言異常。
*增訂其他障礙之鑑定基準應納入特殊教育需求評估。
*增訂對於身心障礙、處於離島、偏遠地區，或因經濟、文化
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賦優異學生鑑定，經評估得視個別需要
調整評量項目和工具。



國�署�定�明QA
重點摘��享 學障

Q:學前發展遲緩的孩⼦，⼊⼩⼀轉銜是否可以判為疑似學
障?
A:單純的學障，學前應只有知動和語⾔的問題，應按照需求
和鑑定標準判定。建議先研判為發展遲緩 ；環境的改變機
會仍⼤ ；介⼊後的可塑性很⾼



國�署�定�明QA
重點摘��享 學障



國�署�定�明QA
重點摘��享 肢障、腦麻、病弱

1.相關專科醫師具備醫療診斷與相關報告，指得是兩樣都
要。(過去⼀年內的病摘是⼀定要的)
2.專科醫師的科別很難明定哪⼀科，⼤多是復健科、⾻科、
⼩兒科或⼼智科；⼀定不能拿中醫。
3.因病且體弱，需要療養或⻑期請假者，需檢附⼀年內的請
假紀錄。
4.⻑期持續的定義為六個⽉。



THANKS FOR LISTENING!
THE END!


